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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學程選擇輔導要點說明

二、學程選擇期程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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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.05.02高中課發會通過
一、編班原則：各學程班級數以申請人數符合成
班規範決定之。

二、學生於高一下學期時，由導師及生涯規劃課
程教師先行輔導選學程，以性向測驗、興趣測驗
、個人志趣為參考原則。若有學程申請人數過多
，則考量學校教室容納量、老師負荷及選學程後
是否有能力就讀該學程等因素，依學程特性限定
基本門檻，原則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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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請學術社會學程者

1、學術社會學程班級人數之上限，以當年度(高一入學)各班平
均人數*1.2倍(無條件進位)為上限，必要時需視當年度學生學程
選擇實際情況，經課發會商議進行調整。
2、若逾各班平均人數達50%，得開設2班。
3、若逾成班上限人數且所逾人數未達成班上限人數50%，則
所有申請學生

(1)以歷史、地理(學期對開)二科之高一上或下學期前兩次段考
成績之Ｔ分數加總排序錄取成班，未錄取者依其志願序安排。
(2)前開若遇同分情況，則分別依前列各科序別之Ｔ分數比序錄
取成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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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請學術自然學程者

1、學術自然學程班級人數之上限，以當年度(高一入學)各班
平均人數*1.2倍(無條件進位)為上限，必要時需視當年度學生
學程選擇實際情況，經課發會商議進行調整。
2、若逾各班平均人數達50%，得開設2班。
3、若逾成班上限人數且所逾人數未達成班上限人數50%，則
所有申請學生

(1)以數學、物理、化學三科之高一上學期三次段考及高一下
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之Ｔ分數加總排序錄取成班(其中物理與
化學為學期對開，各取前兩次段考成績)，未錄取者依其志願
序安排。
(2)前開若遇同分情況，則分別依前列各科序別之Ｔ分數比序
錄取成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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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請電子商務、商業經營學程者

1、班級人數之上限，以當年度(高一入學)各班平均人數*1.2

倍(無條件進位)為上限，必要時需視當年度學生學程選擇實際
情況，經課發會商議進行調整。
2、若逾各班平均人數達50%，得開設2班。
3、若逾成班上限人數且所逾人數未達成班上限人數50%，則
所有申請學生

(1)以國語文、數學、英語文三科之高一上學期三次段考及高
一下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之Ｔ分數加總排序錄取成班，未錄
取者依其志願序安排。
(2)前開若遇同分情況，則分別依前列各科序別之Ｔ分數比序
錄取成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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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申請餐飲管理、觀光事業學程者

1、班級人數之上限，以當年度(高一入學)各班平均人數*1.2

倍(無條件進位)為上限，必要時需視當年度學生學程選擇實際
情況，經課發會商議進行調整。
2、若逾各班平均人數達50%，得開設2班。
3、若逾成班上限人數且所逾人數未達成班上限人數50%，則
所有申請學生

(1)以英語文、國語文、地理三科之高一上學期三次段考及高
一下學期第一次段考成績之Ｔ分數加總排序錄取成班(其中地
理為學期對開，取上或下學期前兩次段考成績)，未錄取者依
其志願序安排。
(2)前開若遇同分情況，則分別依前列各科序別之Ｔ分數比序
錄取成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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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輔導要點-轉學程(6/9)

2.提出時間點
第一次於高一升高二的暑假(7/31前)
第二次於高二上學期12/15前
第三次於高二下學期5/31前

1.申請轉學程需受下列限制
(一)學生在學的期間申請轉學程每人以二次為限。
(二)高三開始辦理大學升學報名事宜，不再受理轉學程

申請。
(三)若欲轉入之學程已達班級人數上限，則不受理申請。

轉學程規定摘錄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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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輔導要點-轉學程(7/9)

3.轉學程步驟:
填寫「轉學程申請書」，經家長、導師、
原學程任課老師之一、異動學程任課老師之一、
試務組長及輔導教師等個別會談並表示意見。

教務處邀集相關人員召開學程改選評估審查會。
審查通過則於次一階段調整至新學程上課，若
審查不通過則留在原學程上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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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輔導要點-轉學程(8/9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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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輔導要點-轉學程(9/9)

4.注意事項:
(1)轉學程學生不具備繁星資格。
(學術社會與學術自然學程互轉除外)

(2)未補修完學程核心學分，則畢業證書不加
註學程認證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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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期程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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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程選擇時間

請同學務必於時限內上網
選填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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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自己所愛

愛自己所選

20


